附件1

2025年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评审组织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全面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总体工作部署和北京市《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不断提高北京职业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根据国家《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奖励办法》有关规定，结合北京市职业教育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评审要求

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是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京师奖（含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组成部分，该奖项每4年评审一次。

（一）评审对象

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教辅人员和教学管理人员，在职业教育教学中取得成果的学术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均可依照本方案的规定申请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评审范围

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是指符合国家和北京市职业教育改革精神，反映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体现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着重围绕职业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解决办法，实施效果显著，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和推广价值的成果。

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奖范围主要包括：

1.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德技并修育人机制，深化“三全育人”改革，强化思政引领力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实施效果显著，具有推广价值。

2.服务国家战略和北京职业教育领域重点改革，围绕高精尖产业、现代服务业、高品质民生等重点领域，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文化传承、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推动教学管理能力提升，实施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探索数字化教学新生态，加强教师培养培训，强化实践教学，实行育训并举，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促进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有效破解教学中的难点问题，增强学生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提高就业、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实施效果显著，具有推广价值。

3.深化、拓展、创新已有的教育教学成果，应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创新和发展潜力，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等方面效果显著的成果。

4.成人教育机构申报本奖项仅限于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社区教育、农村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事业中做出特色和贡献的教育教学成果。

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的主要形式为有关教育教学成果的实施方案、研究报告、课件（软件）、论文、著作等。

（三）奖项设置

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共设奖项210项，其中特等奖10项，一等奖50项，二等奖150项，特等奖和一等奖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保评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推荐指标分配综合考虑近年来各相关单位在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和建设学习型社会工作中承担的任务及实践成效，结合在校学生数、专任教师数等办学指标确定。

（四）申报条件

申请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的单位或个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持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风范。

2.成果主要完成单位是指在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的单位。两个（含）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可联合申报，联合申报单位原则上不超过5个。

3.成果主要完成人是指主持并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施的全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单一单位申报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不得超过5人。联合申报成果，每单位至少应有一名主要完成人，每增加1个单位，成果主要完成人可增加1人且主要完成人总数不得超过8人。

（五）评审标准

成果必须符合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教学实践中取得成效。

特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特别重大突破，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有突出贡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一般经过不少于4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一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创新，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有重大示范作用，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重大成效，达到全市领先，全国先进水平，一般经过不少于4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二等奖教学成果应在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或者实践的某一方面有重大突破，在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并经过不少于2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从正式实施（包括正式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检验完成时间不迟于2025年2月16日。
二、评审组织

组建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专家评审组（以下简称评审组），由市教委相关业务处室聘请职业教育领域学者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组成。

（一）评审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1—2人。评审组主要职责是：

1.确定申报人及申报成果的参评资格；

2.负责本组的成果评审工作；

3.对评审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4.对完善教学成果奖励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二）市教委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负责具体组织、协调评审工作，核查申报成果的资料，初步审核申报成果的参评资格，对申请材料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其推荐单位作出说明；提出对申请材料的书面核查意见，以及完成京师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赋予的其他职责。

三、评审程序

（一）采取自愿申报、逐级推荐的办法

各单位应组织内部遴选，严把申报项目政治关，突出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和立德树人标准，并在提交申报材料前，完成对拟推荐成果名称、完成人的公示，在分配限额内自主申报。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教学成果奖的评审采取无记名投票形式，实行初评、会评、终评三轮评审制度。

初评和会评由评审组按学科（专业）组织专家分类别进行，采取打分排序的方式，确定进入终评的成果。

终评是评审组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提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奖名单。投票须有五分之四以上评审专家参加方有效。二等奖须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一等奖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特等奖须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投票专家同意。

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参评成果的完成人不得参与评审的领导、组织和具体评审工作。

（三）评审结果实行公示制度

评审结果经京师奖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在市教委官方网站上发布，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考察合格后，拟表彰对象名单需经分管市领导同意后，市教委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市委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履行相关程序，经批准后，颁发证书予以表彰。因公示有异议经核实不宜给予表彰或考察不合格的，按程序报批后，取消表彰资格，不予递补。
四、奖励标准
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励经费由北京市财政专项拨款支持，获得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将授予获奖证书和5万元奖金，获得市级一等奖将授予获奖证书和2万元奖金，获得市级二等奖将授予获奖证书和1万元奖金。

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励经费预算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编制，列入市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2025年北京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推荐指标分配表

	1.北京市高职院校（含职业本科）推荐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

	1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13

	2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2

	3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

	4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11

	5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11

	6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10

	7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10

	8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11

	9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8

	10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11

	11
	首钢工学院
	5

	12
	民政职业大学
	8

	13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8

	14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8

	15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5

	16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3

	17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4

	18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

	19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3

	20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3

	21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3

	22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3

	23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3

	24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3

	25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3

	26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3

	合计
	176

	
	
	

	2.北京市各区推荐限额（含成人机构）

	序号
	行政区
	推荐限额

	1
	朝阳区
	12

	2
	昌平区
	12

	3
	西城区
	10

	4
	海淀区
	12

	5
	东城区
	10

	6
	丰台区
	12

	7
	石景山区
	10

	8
	密云区
	6

	9
	房山区
	6

	10
	大兴区
	6

	11
	延庆区
	6

	12
	通州区
	6

	13
	门头沟区
	6

	14
	平谷区
	4

	15
	怀柔区
	4

	16
	顺义区
	4

	17
	燕  山
	3

	合计
	129

	
	
	

	3.北京市中专学校推荐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

	1
	北京市商业学校
	9

	2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5

	3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5

	4
	北京市经济管理学校
	4

	5
	北京市园林学校
	4

	6
	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
	5

	7
	北京商贸学校
	4

	8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
	3

	9
	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3

	10
	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3

	11
	北京水利水电学校
	4

	12
	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
	3

	13
	北京市供销学校
	4

	14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
	2

	15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5

	16
	北京市昌平卫生学校
	2

	17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3

	18
	北京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3

	19
	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
	1

	20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2

	21
	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
	1

	22
	中央芭蕾舞团舞蹈学校
	1

	23
	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育学校
	1

	24
	首都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
	1

	25
	北京市盲人学校
	2

	26
	北京百汇演艺学校
	1

	27
	北京市东城区东岸音乐实验学校
	1

	28
	北京市爱莲舞蹈学校
	1

	29
	北京市音乐舞蹈学校
	1

	合计
	84

	
	
	

	4.北京市技工院校推荐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

	1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6

	2
	首钢技师学院
	4

	3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4

	4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
	4

	5
	北京市新媒体技师学院
	4

	6
	北京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4

	7
	北京汽车技师学院
	4

	8
	北京市工艺美术技师学院
	4

	9
	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
	2

	10
	北京市仪器仪表高级技工学校
	2

	11
	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级技工学校
	2

	12
	北京市城市管理高级技术学校
	2

	13
	北京科技高级技术学校
	2

	14
	北京市实验技工学校
	2

	合计
	46

	
	
	

	5.北京市其他单位推荐限额

	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

	1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6

	2
	北京教育学院
	4

	3
	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
	4

	4
	北京开放大学
	6

	5
	北京联合大学
	5

	合计
	25


